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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8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国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国权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徐国权。徐国权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国权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徐国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6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名称

浙江雄业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县奥尼斯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佳益绣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麦迪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同顺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久大制冷有限公司

绍兴楚通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艺纶纺织品有限公司

合计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陶利钢、王坤伟、王迪夫、王洪春、陈荣兴

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可汉进出口有限公司、林月忠、荣明芹、马东标

绍兴市泛亚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俞志青、包立华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孟宝泉、林芳、高春祥、於霄雰、楼永刚、於晓鸿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胡柏顺、金幼娟、胡斌良、袁园、胡永平、边文珍、绍兴县亿年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浙江元凯机械有限公司、徐金叶、徐亦姚、毛关根、高幼中

浙江家天下家纺有限公司、李勇、汪红霞

江苏美蔻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杜巍然、白燕、绍兴县哲闻贸易有限公司、梁政伟、张红霞

债权本金余额

30,000,000.00

4,873,871.33

2,799,729.75

19,995,150.42

25,000,000.00

7,800,000.00

8,000,000.00

4,500,000.00

102,968,751.50

利息

18,495,759.84

2,312,602.71

2,053,681.53

5,956,131.35

6,870,636.01

3,227,503.40

3,923,166.15

2,268,598.63

45,108,079.6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7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徐国权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徐国权，13575540777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自然人徐小鹏（身份证号：

33032119690621813X）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COAMC浙-2017-A-69-001），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
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
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徐小
鹏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徐小鹏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
徐先生，0577-89611588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徐小鹏

2017年12月8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临安市金裕电缆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业临支短字2012第102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年1月13日）

15,000,000.00

利息（截止2017年1月13日）

相应利息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临安市金裕电缆有限公司、郭裕林、吕雅琴

担保合同号

兴银临支抵字2012第030号、兴银临恼支个保字
2011第214号、兴银临支个保字2011 第215 号

本公司受委托，公开拍卖以下拍卖标
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
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
议。

一、拍卖标的：（标的描述以拍卖规则等
拍卖文件的具体规定为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受托
资产精工阀门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债权
总额为 2139207.39 元，其中本金 190 万元，
利息、孳息计至2017年9月4日。

二、拍卖时间：2017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10:00时（星期一）。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
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垂询。竞
买人须在2017年12月15日16时前凭有效
证件办理有关参拍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50万元到拍卖公司指定账户。

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
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
拍卖标的的主体。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
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
239号耀江广厦B座6楼

五 、联 系 电 话 ：(0571)87709630
13588310731 周女士

六、工商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7年12月15日14：30

整在鄞州区百丈东路 2368 号海逸大酒店四楼

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呆滞车载导航充电器零配件一批，参考价

50000元，保证金20000元。

二、看样时间及地点：2017 年 12 月 11-12

日（工作时间）。

三、保证金缴纳及报名方式：保证金于2017

年12月14日下午4点前汇入到我公司账户，并

于 12 月 14 日下午 5 点前随带有效身份证明原

件及公章到我公司办理拍卖登记手续。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1、注册资金200万元（含）以上；

2、具有电子产品销售资质企业。

3、报名及参加拍卖会限企业法人代表本人。

公司联系电话：0574-27821122

公司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

2368号（宁波海逸大酒店5楼）

未尽事宜详见拍卖会专场资料

浙江天一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三源

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
告。

债权情况：截至2017年11月30日，浙江
三源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债权本金1800.00万
元，利息1948.2万元，债权本息3748.2万元；
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笔债权由浙江舜水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许宽、许士红、李雪梅、
韩秋艳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收益权转让。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个工作日有效。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郎经理
联系电话：0575-81505861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

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
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2017 年12月8日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6-4-30

本金

149,771,060.31

欠息

30,185,664.57

原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40019423 33010120140019422 33010120140017566 33010120140017567 33010120140017563 33010120140017564
33010120140017565 33010120140019417 33010120140019415

担保人

浙江东方之星饰品有限公司、浙江义乌华康工业供销有限公司、童昌
茂、刘惠英、刘惠春、浙江赫赫饰品有限公司、童冬梅、方香、童永法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2017）浙0212民初12141号
王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转普
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
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8年2月27日14时15分在鄞州区徐戎
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2513号

李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李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
（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 13 时 45 分在鄞州区徐戎路
126 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八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921民初1270号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庄完飞、成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921 民初
127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文书上
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
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3月20日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7522号

金志强：本院受理夏金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604
民初字第 75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914号

周强：本院受理原告冯燕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8914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郊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应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881号

重庆正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钟金
文、蓝香妹、韦代月、朱甫涛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302 民初 388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79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仙桥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102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奔旭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奔旭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
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
债务人温州奔旭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
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奔旭鞋业有限公司无
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裁定宣告温州奔旭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奔旭鞋业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4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塔芙尔皮革化工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
6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
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
和财产，债务人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
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森翔鞋业有
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
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裁定宣告
温州森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森翔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9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瑞安市宏泰箱包配件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作出（2017）浙 0304 破
申 12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欣博箱包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指定
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欣博箱包有限公司
管理人。温州市欣博箱包有限公司股东陈久华应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浙江海昌律师
事 务 所（联 系 人 ：濮 迅 诺 、董 立 人 ，联 系 号 码 ：
0577-55577358、15858845960。地址：温州市车站大
道裕达大厦 1305 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
书等资料。温州市欣博箱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市欣
博箱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
州市欣博箱包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1月23日上午9时
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
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05540号

张舜：本院受理原告陈清与被告张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304 民初 0554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华融Y00160223-27)，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市启翔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启翔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

联系人：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启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8日

序号
⒈
⒉

债务人
温州昌润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昌润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8,780,000.00
19,899,270.85

利息
1,044,266.99
2,366,759.87

费用
0
0

基准日
2017-6-30
2017-6-30

担保人
高菊容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恒源路玫瑰园25幢房产抵押,永嘉县三
虎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李正西、董岳玲、陈建林、高菊容保证。


